
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

辦理「112 年高雄市推動 6 歲以下兒童保護親職賦能計畫」 

培訓課程簡章 

一、目的：培訓專業或半專業之親職引導人員進行職前訓練，加強正向親子

互動教學技巧，強化相關親職教育知能，並發揮運用在與照顧者

之互動學習中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

三、參加對象與資格： 

(一)醫事、社工、托育、護理、幼教、特教、教育等背景人員，報名時需

檢附相關證明(畢業證書、證照、在職證明)，另如有兒童服務相關證

明者佳。 

(二)需完成 6小時課程，如無相關個案訪視經驗或經本中心評估有需求者，

需進行 1-3次見習，經評估後才可開始提供服務。 

四、課程場次：請擇一場次報名。 

辦理地點 辦理時間 研習主題 講師 

預計

報名

人數 

場

次

一 

婦女館

視聽室 

112 年 5 月 20 日

(六)09:00-12:00 

常見兒童照顧疏忽與居家

安全觀察評估及指導技巧 

陳品宏醫師 

(義大醫院小兒

科) 

30 

112 年 5 月 20 日

(六)13:30-16:30 

1.居家訪視時應注意事項

及人身安全維護 

2.如何與家長及照顧者工

作（如何開場） 

楊秀彥秘書長 

（高雄市輔育

人員職業工會） 

場

次

二 

婦幼青

少年活

動中心

312 教

室 

112 年 8 月 19 日

(六)09:00-12:00 

常見兒童照顧疏忽與居家

安全觀察評估及指導技巧 

陳品宏醫師 

(義大醫院小兒

科) 

30 

112 年 8 月 19 日

(六)13:30-16:30 

1.居家訪視時應注意事項

及人身安全維護 

2.如何與家長及照顧者工

作（如何開場） 

楊秀彥秘書長 

（高雄市輔育

人員職業工會） 

五、親職引導人員權利與義務： 

（一）提供訪視服務:依規定按月完成訪視服務，並於訪視後兩周內繳交個

案服務紀錄表。 

（二）依限繳交各項報表:依限繳交「簽到表」、「訪視費印領清冊」及「交

通補助費印領清冊」正本等報表。 



（三）得領服務費用:給予訪視輔導費 

（四）如未遵守以下規範則暫停派案： 

1.無正當理由不配合媒合接案一年內達 2次。 

2.無法配合參與內外團體督導及訓練課程，每年度達 50%以上。 

3.無正當理由該次服務時數未達 1.5 小時，半年內達 3 次。如臨時因案

家狀況服務未滿 1.5小時，請立即回報賦能方案社工。 

4.無正當理由未於期限內繳交服務紀錄半年內達 3次。 

（五）解除任用：發生「暫停派案」事由，經輔導未改善者，解除親職引導

人員任用資格。 

（六）由本中心投保契約責任保險。 

六、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 112年 5月 15日(一)17:00(或額滿)截止，請將報

名表及相關證明資料寄至 e5355920308@gmail.com，報名時請務必填妥電

子郵件，以利通知報名結果。※報名結果將由主辦單位以電子郵件通知。 

七、若有報名相關疑問，請逕洽本方案承辦人（高市家防中心兒童少年保護

組王社工；聯繫電話 07-5355920分機 308）。 

現職單位 職稱 姓名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

需申請社

工師繼續

教育積分 

用餐 場次 

     
□是 

□否 

□葷 

□素 
□5/20(六) 

□8/19(六) 

     
□是 

□否 

□葷 

□素 
□5/20(六) 

□8/19(六) 


